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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5年应届

优秀大学毕业生选调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党委：

为引导和鼓励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一线锻炼成长，大力培养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党政后备人才，根据《江苏省选调生工作暂行办法》和有关规定，现就做好2015年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选调工作通知如下。

一、选调对象及数量

根据干部队伍结构和基层工作需要，面向省内和部分省外重点及特色全日制普通高校选调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优秀毕业生400名（不含委培、定向和独立学院毕业生）。

二、选调条件

2015年选调生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政治素质好，学习成绩优，组织能力强，志愿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工作。

2、报名时是中共正式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

3、应届本科生，本科阶段获得过院系级及以上奖励，并担任过相应层次职务，其中：“985”高校学生担任过班委及以上职务，含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学生会（团委）和协会（社团）职务；“211”高校学生担任过副班长及以上职务，含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副班长（副书记），院系学生会（团委）中层副职、校学生会（团委）中层副职，院系级协会（社团）副职、校级协会（社团）中层正职及以上职务；其他高校学生担任过班长及以上职务，含班级（团支部、党支部）班长（书记），院系学生会（团委）中层正职、校学生会（团委）中层副职，院系级协会（社团）正职、校级协会（社团）副职及以上职务。

应届研究生，本科或研究生阶段获得过院系级及以上奖励，并担任过班委及以上职务，含班级（团支部、党支部）、学生会（研究生会、团委）和协会（社团）职务。

获奖、任职时间截止到考察之日，任职时间1学年以上。

4、大学本科生一般不超过24周岁（1990年7月1日以后出生，依此类推），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27周岁，博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30周岁。

5、身体健康。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工作步骤

1、发布公告。选调通知印发各有关高校，同时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高校通过文件、网站等方式转发，及时将选调通知向全校应届毕业生公布。

2、个人申请。凡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均可填写《2015年江苏省选调生推荐人选名册》向院系党组织提出申请，不设计划限制。

3、学校推荐。高校党委组织部（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会同院系党组织，对照选调条件，负责对申请人填写的《2015年江苏省选调生推荐人选名册》进行审核，并汇总报高校党委审定后予以推荐。学校推荐不设计划限制。

4、网上报名。经学校推荐的毕业生，于2015年2月2日至9日登录江苏省人事考试网站报名，接受江苏省委组织部资格初审。未及学校推荐的，可先网上报名再补办申请推荐手续。报名时，考生只可填报一个招录职位。

5、参加笔试。2015年选调考试与江苏省公务员招录考试同步进行，报考人员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参加考试。通过资格初审人选参加江苏省公务员A类科目笔试。根据笔试成绩和职位类别，在笔试合格线上，按照1∶3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人选。如“985”“211”高校职位达不到1∶3比例，相应减少选调计划，调减的计划增加至同一省辖市其他普通高校同类职位。笔试成绩在江苏省人事考试网站查询。

6、资格复审。面试前，江苏省委组织部根据学校报送的《2015年江苏省选调生推荐人选名册》，对面试人选进行资格复审。不符合选调条件和未经学校推荐人选，资格复审不合格。复审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并在报考同职位笔试合格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足额递补。通过资格复审名单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7、进行面试。面试人选统一参加江苏省公务员面试，面试成绩现场公布。根据职位类别，经百分折算后，按照笔试和面试成绩1∶1的比例综合计分，再按照1∶1.5的比例（招考人数为单数时，按四舍五入计算），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察人选。

8、人选公示。高校党委组织部（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对本校考察人选通过学校网站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人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入党时间、担任职务及时间、表彰奖励等情况。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9、组织考察。江苏省委组织部组建考察组，对考察人选进行考察，主要了解人选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德才表现，以及任职、奖惩等情况。考察人选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10、确定拟录用人选。经百分折算后，按照5∶2∶1∶1∶1的比例对笔试、面试、考察、任职、奖励情况进行综合计分，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拟录用人选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11、组织体检。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等规定，组织拟录用人选体检，体检不合格的进行一次性递补。递补人选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12、确定录用。体检合格的人选，报江苏省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确定录用，录用人选名单在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公布。

13、办理录用派遣手续。录用人选确定后，发录用派遣通知到各有关高校。江苏省委组织部与录用人选签订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教育主管部门办理派遣手续。各有关高校及时将档案转递到派遣地的市委组织部，并注明选调生档案。录用人选毕业时未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录用关系自动解除。

14、分配去向。选调生在所报考省辖市范围内统一调配，一般分配到乡镇、街道，至少工作3年，其中在村（社区）工作时间不少于1年。

15、依法登记。新录用人员试用期1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按照公务员法有关规定进行公务员登记，办理转正定级手续；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

四、工作纪律

各有关高校要坚持条件，严格程序，认真做好推荐人选审核，配合做好组织考察等工作。参加选调的毕业生，要如实填报个人信息、提供任职和获奖证明材料。发现弄虚作假，一律取消选调资格，并严肃追究纪律责任。

五、有关要求

请各有关高校于2015年3月1日前，将《江苏省选调生推荐人选名册》（Excel格式，盖章）报送江苏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并将电子文档发至jsswzzb@163.com。面试结束后，入围考察人选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江苏省选调生推荐表》（一式三份），院系填写现实表现和推荐意见，学校负责审定，在考察时提交考察组。

联系电话：025-83393365、83395359，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70号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邮政编码：2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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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江苏省选调生推荐高校名单

一、“985”高校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湖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二、“211”高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大连海事大学

三、其他普通高校

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南京体育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开放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审计学院、南京工程学院、江苏警官学院、苏州科技学院、常熟理工学院、江苏理工学院、常州大学、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扬州大学、南通大学、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淮阴工学院、淮海工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学院、南京晓庄学院、金陵科技学院、常州工学院、徐州工程学院、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附件2
2015年江苏省选调生职位简介表
	序号
	招录职位
	考试类别
	　

	
	职位代码
	高校类别
	职位名称
	
	总数
	其中女生数

	1
	70101
	“985”高校
	省选调生
（南京）
	A
	17
	7 

	2
	70201
	“211”高校
	
	A
	17
	7 

	3
	70301
	其他普通高校
	
	A
	16
	6 

	4
	70102
	“985”高校
	省选调生
（无锡）
	A
	12
	5 

	5
	70202
	“211”高校
	
	A
	12
	5 

	6
	70302
	其他普通高校
	
	A
	11
	4 

	7
	70103
	“985”高校
	省选调生
（徐州）
	A
	8
	3 

	8
	70203
	“211”高校
	
	A
	9
	4 

	9
	70303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10
	70104
	“985”高校
	省选调生
（常州）
	A
	11
	4 

	11
	70204
	“211”高校
	
	A
	11
	4 

	12
	70304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13
	70105
	“985”高校
	省选调生
（苏州）
	A
	14
	6 

	14
	70205
	“211”高校
	
	A
	13
	5 

	15
	70305
	其他普通高校
	
	A
	13
	5 

	16
	70106
	“985”高校
	省选调生
（南通）
	A
	8
	3 

	17
	70206
	“211”高校
	
	A
	9
	4 

	18
	70306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19
	70107
	“985”高校
	省选调生
（连云港）
	A
	8
	3 

	20
	70207
	“211”高校
	
	A
	9
	4 

	21
	70307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22
	70108
	“985”高校
	省选调生
（淮安）
	A
	8
	3 

	23
	70208
	“211”高校
	
	A
	9
	4 

	24
	70308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25
	70109
	“985”高校
	省选调生
（盐城）
	A
	8
	3 

	26
	70209
	“211”高校
	
	A
	9
	4 

	27
	70309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28
	70110
	“985”高校
	省选调生
（扬州）
	A
	8
	3 

	29
	70210
	“211”高校
	
	A
	9
	4 

	30
	70310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31
	70111
	“985”高校
	省选调生
（镇江）
	A
	9
	4 

	32
	70211
	“211”高校
	
	A
	8
	3 

	33
	70311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34
	70112
	“985”高校
	省选调生
（泰州）
	A
	8
	3 

	35
	70212
	“211”高校
	
	A
	9
	4 

	36
	70312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37
	70113
	“985”高校
	省选调生
（宿迁）
	A
	8
	3 

	38
	70213
	“211”高校
	
	A
	9
	4 

	39
	70313
	其他普通高校
	
	A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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